


益,我省和广东省等省份共同开展新冠病毒检测试剂联盟集中采

购。现将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集中采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采购主体

省级和各州市开展新冠病毒核酸和抗体检测的公立医疗机构

和疾控机构;非公立医疗机构和第三方检验机构自愿参加。

二、采购品种

中选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、抗体检测试剂盒和IgM/

IgG抗体检测试剂盒,不区分检测方法,均分别在同一采购目录

下进行集中采购。

三、实施时间

从2020年6月起进行网上集中采购,采购周期原则上为

1年。

四、采购方式

各公立医院、疾控机构均应在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新冠

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、抗体检测试剂盒。确因检测需要,需采购

非中选试剂盒,可向省医保局、卫生健康委报备,网下采购。各

单位不得设置任何条件增加中选试剂生产 (经营)企业负担,确

保中选试剂正常使用。

五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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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及时挂网中选试剂。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及时将新

冠病毒检测试剂联盟区域集中采购中选产品在我省药品集中采购

平台挂网。通知各医疗机构、疾控机构、第三方检验机构在云南

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开通采购账户。

(二)签订采购合同。组织采购主体、中选试剂生产企业在

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网上签订采购协议,明确各方权利义

务。中选生产企业必须保障中选试剂按照合同约定及时、保质、

足量供应到采购主体。采购期内如出现非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供应

不及时、质量不合格、断供等情况的,将撤销该品种中选资格并

按规定递补。公立医疗机构两年内不得采购该企业产品。

(三)及时结算货款。采购主体是货款结算第一责任人,应

按合同约定与中选企业及时结算货款,回款时间不得超过30天。

如疾控机构使用财政资金采购中选试剂,则按合同约定的时间结

算。为保障医疗机构按时结算试剂货款,各州市医保部门依申请

可适当提高定点医疗机构周转金额度用于结算。

(四)加强监测监管。省药监局负责对中选检测试剂生产企

业进行产品合法性审查;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、各级医保部门

要加强中选检测试剂的网上监测力度,对采购使用、支付情况、

供应保障进行全面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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